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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暨附表一及

附表七修正草案 

第三條  估定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及違章建築拆遷處理費前，應

由需地機關或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派員

調查下列事項： 

一 合法建築物： 

（一）門牌號碼。 

（二）所有權人之姓名及住址。 

（三）構造、面積及用途。 

（四）建築年月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包括使用執照、

臨時建造執照、航測地形圖、航空照片、門牌

編釘證明、戶籍設籍、原始設立稅籍之完納稅

捐證明、房屋稅籍資料、原始水、電表申裝證

明、繳納自來水費及電費之收據或證明。 

（五）附屬設施。 

（六）自用或租賃現住人口。 

（七）建築基地地號、所有權人或土地使用權利。 

（八）建物登記及平面圖。 

二 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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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列證明文件。 

（二）無門牌、水、電設置者，其建造年期之認定資

料，包括航測地形圖或航空照片。 

第六條  需地機關辦理合法建築物拆除，有已辦建物登記而

登記面積與現場拆除面積顯不相符，或合法建築物與在同一

地址供居住營生用之違章建築間無法界定範圍之情形時，應參

考稅捐機關之房屋稅籍資料，並比對建管處查報面積，及向該

處申請備查面積，作為估算拆除面積之依據。 

前項情形，於查無稅捐機關之房屋稅籍資料時，以最接近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所訂年期之該地區

航測地形圖面積核對，並以形狀符合之面積為參考。 

第七條  違章建築拆除面積，應依據本自治條例第四條所列證明文

件，以下列方式計算。但現場面積小於證明文件所示面積或查

無下列資料者，依現場拆除面積計算： 

一 舊有違章建築全部拆除，拆除面積超過六十六平方公

尺時，其超過部分應參考五十二年違章建築調查表、

房屋稅稅籍面積、建管處查報面積，或向該處申請備

查面積核計。 

二 既存違章建築及七十七年八月一日至八十三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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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一日已存在之違章建築拆除時，參考房屋稅稅

籍面積、建管處查報面積，或向該處申請備查面積核

計。 

第十八條  建築物部分拆除時，拆除界限除下列情形外，應以建築

線為準： 

一 依法令規定須留設騎樓者，一樓以騎樓內線為準。 

二 依據工程計畫未按建築線施工者，以工程界線為

準。 

三 因施工需要者，依指定之拆除線為準。 

建築物部分拆除後，剩餘部分門面修復費用之計算為拆

除線長度乘以門面修復參數後，再乘以重建單價，門面修復

費用已包含建物拆除剩餘部分結構補強及修復所產生之費用，

門面修復參數基準如附表七。 

僅拆除雨遮、圍牆、棚架及雜項工作物等構造，未拆除

建築物主體牆面者，及全拆整建未修復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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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重建單價基準表（新臺幣  元/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造 
加強磚造、 

加強混凝土空心磚造 磚造、石造、
木造 

鐵皮造、鐵造 土造 竹造 

上級 中級 下級 上級 中級 下級 

平 房 

一
九
、
二
五
０ 

一
七
、
八
六
０ 

一
七
、
一
七
０ 

一
八
、
五
五
０ 

一
七
、
一
七
０ 

一
六
、
四
六
０ 

比照加強磚造下級單價 
二 層 
樓 房 

一
九
、
二
五
０ 

一
七
、
八
六
０ 

一
七
、
一
七
０ 

一
八
、
五
五
０ 

一
七
、
一
七
０ 

一
六
、
四
六
０ 

三 層 

四 層 
樓 房 

二
一
、
三
四
０ 

一
九
、
二
五
０ 

一
七
、
八
六
０ 

二
○
、
六
三
０ 

一
八
、
五
五
０ 

一
七
、
一
七
０ 

五 層 
樓 房 

二
二
、
０
六
０ 

一
九
、
九
六
０ 

一
八
、
五
五
０ 

    

六 層 
七 層 
樓 房 

二
六
、
一
八
０ 

二
三
、
八
一
０ 

二
一
、
六
七
０ 

   

八 層 
至 

十 層 
樓 房 

二
七
、
六
０
０ 

二
五
、
一
０
０ 

二
二
、
八
五
０ 

   

十 一 層   
十 二 層  
樓 房 

二
九
、
０
一
０ 

二
六
、
三
八
０ 

二
四
、
０
二
０ 

   

十 三 層 
至 

十 五 層 
樓 房 

三
０
、
四
二
０ 

二
七
、
六
七
０ 

二
五
、
一
八
０ 

   

十 六 層 
至 

十 八 層 
樓 房 

三
三
、
六
四
０ 

三
０
、
五
七
０ 

二
六
、
四
二
０ 

   

建 
築 
物 
構 
造 

重 

建 

單 

價 
樓 

層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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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部分拆除建築物時門面修復參數基準表（單位：公尺） 
 

 鋼筋混凝土造 
石造 
加強磚造 
土造 
磚造 
加強混凝土空心磚造 

鐵 造 
鐵皮造 
木 造 
竹 造 

平房 

二層樓房 

三層樓房 

四層樓房 

一．二０ 

一．五０（含 1樓至 2樓）  

一．八０（含 1樓至 3樓）  

二．一０（含 1樓至 4樓） 

０．八０ 

一．００ 

一．二０ 

一．四０ 

說明：一、建築物部分拆除之界限，應以建築線為準；依

法令規定須留設騎樓者，以一樓騎樓內線為

準，二樓以上部分以建築線為準；依據工程計

畫未按建築線施工者，以工程界線為準；因施

工需要者，依指定之拆除線為準。 

二、如騎樓高度不足，必須拆到第二層者，第二層

以騎樓內線為準。 

三、上表未列者，其建築物門面修復參數由需地機

關依構造種類核實認定之。  

拆除線之 
樓層數 

數 

參 
復 

門 

面 
建 
築 
構 
造 

 

 

 

    

修 


